
申請電信事業登記注意事項修正總說明 

電信管理法自一百零九年七月一日施行，迄今已逾三年，依電信法取

得許可、特許之電信事業未於電信管理法施行之日起三年內辦理登記者，

其依電信法取得之許可、特許執照業於一百十二年七月一日起失效，本注

意事項有修正之必要。 

同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為配合行政院頒定「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

行動綱領 1.5 版」之「堵詐」策略，要求電信事業落實電信號碼使用管理

相關規定及「電信事業受理申辦電信服務風險管理機制指引」，針對從事

用戶號碼批發轉售服務者，其申請登記電信事業時，應檢具符合其營業規

模之相關文件，始可受理，爰修正本注意事項，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電信管理法施行已逾三年，現行規定第二點第二款、第四點及附件

一之二已無適用之餘地，爰予刪除。（修正規定第二點、刪除現行

規定第四點、刪除現行規定第六點附件一之二） 

二、增訂申請登記從事用戶號碼批發轉售服務者，申請辦理電信事業登

記時應檢具之相關文件。(修正規定第三點) 

三、配合第三點修正，修正電信事業登記申請書備註欄。(修正規定第五

點附表一) 

  



申請電信事業登記注意事項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依據電信管理法第六

條第四項規定，明定

申辦電信事業登記之

申請書表、程序及其

他相關事項。 

一、依據電信管理法第六

條第四項規定，明定

申辦電信事業登記之

申請書表、程序及其

他相關事項。 

本點未修正。 

二、申請資格：提供電信

服務，或有電信管理

法第五條各款行為之

一者。 

二、申請資格： 

(一)提供電信服務，或

有電信管理法第五

條各款行為之一

者。 

(二)依電信法取得許

可、特許之電信事

業，或獲准籌設者。 

鑒於依電信法取得許可、

特許之電信事業未於電信

管理法施行之日起三年內

辦理登記者，其依電信法

取得之許可、特許執照已

於一百十二年七月一日起

失效，第二款已無適用之

餘地，爰予刪除。 

三、具第二點資格，申請

電信事業登記者，應

檢具申請書，向主管

機關辦理。 

前項申請書應載明下

列事項： 

(一)申請人與連絡人

之名稱及住居所：

載明公司名稱、公

司所在地、代表人

姓名、國籍、國民

身分證或護照證

號及住居所。申請

人為外國人者，其

聯絡人須為本國

人，在國內設有住

居所。 

(二)公司或商業登記

文件字號：檢附公

司或商業登記證

明文件。 

(三)服務內容及營業

三、具第二點第一款資格

者，申請辦理電信事

業登記時，應備具下

列書表文件： 

(一)申請書： 

1、載明公司名稱、公

司所在地、代表人

姓名、國籍、國民

身分證或護照證

號及住居所。申請

人為外國人者，其

聯絡人須為本國

人，在國內設有住

居所。 

2、(實收)資本額。 

3、服務內容及營業概

況說明。 

(二)公司或商業登記證

明文件。 

(三)電信網路架構圖示

或公眾電信網路使

用證明文件影本。 

一、配合前點第二款刪除，

並依電信管理法第六

條第二項規定，修正

第二項申請書應載明

事項。 

二、為掌握電信事業之經

營情形及配合行政院

「新世代打擊詐欺策

略行動綱領 1.5 版」，

以及落實主管機關關

於電信號碼使用管理

相關規定及指引，爰

增訂第三項，申請登

記從事用戶號碼批發

轉售服務者，其服務

內容及營業概況說明

應載明公司(商號)簡

介、提供之電信服務

內容、受理用戶申辦

之方式(臨櫃、派員實

地訪查、符合電子簽

章法規定之數位簽章



概況說明。 

(四)電信網路架構或

公眾電信網路使

用證明文件影本：

電信網路架構若

非中文者，應附中

文翻譯。 

申請登記從事用

戶號碼批發轉售服務

者，其服務內容及營

業概況說明應載明下

列事項： 

(一)公司(商號)簡

介。 

(二)提供之電信服務

內容。 

(三)受理申辦電信服

務方式。 

(四)服務內容相關作

業流程（包含流

程圖）。 

(五)人力配置、系統

建置。 

(六)落實主管機關關

於電信號碼使用

管理相關規定及

指 引 之 說 明 文

件。 

(七)與獲核配用戶號

碼之電信事業之

合作意向文件及

網路架構說明與

圖示。 

前二項應備文件

不齊全者，主管機關

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

正；屆期不補正或補

正不完備者，主管機

前項第三款應附

文件如非中文者，應

譯成中文。 

第一項應備文件

不齊全者，主管機關

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

正；屆期不補正或補

正不完備者，主管機

關得不予受理。 

電信事業應於登

記事項變更之日起三

十日內檢具相關文件

辦理變更登記。 

電信事業登記

後，有使用無線電頻

率、電信號碼或設置

公眾電信網路之情

形，應依電信管理法

規定申請核配或核

准。 

簽署或其他經主管機

關核准之方式)、提供

服務相關作業流程

(包含流程圖)、人力

配置、系統建置，落實

主管機關關於電信號

碼使用管理相關規定

及指引之說明文件，

以及與獲核配用戶號

碼之電信事業之合作

意向文件及雙方之介

接架構說明及圖示，

以確保申請登記從事

該服務者具有相當之

營業規模與落實前揭

規定及指引之能力。 

三、修正第四項文字；配合

增訂第三項，現行第

三項至第五項規定移

列為第四項至第六項

規定。 

 



關得不予受理。 

電信事業應於登

記事項變更之日起三

十日內檢具相關文件

辦理變更登記。 

電 信 事 業 登 記

後，有使用無線電頻

率、電信號碼或設置

公眾電信網路之情

形，應依電信管理法

規定申請核配或核

准。 

 四、依電信法獲核配無線

電頻率之電信事業辦

理登記時，應檢具營

運計畫、網路設置計

畫及第三點第一項之

文件，供主管機關審

查。 

依電信法獲核配

電信號碼之電信事業

辦理登記時，應檢具

營運計畫及第三點第

一項之文件，供主管

機關審查。有設置公

眾電信網路時，並應

檢附網路設置計畫。 

主管機關受理依

前二項規定之申請，

審核前點第一項文件

後，即予以登記。檢附

之文件有不完備者，

依前點第三項規定辦

理。 

一、本點刪除。 

二、修正理由同第二點。 

 

四、具第二點資格者得依

規定以線上方式辦理

登記。 

五、具第二點第一款資格

者得依規定以線上方

式辦理登記。 

一、點次變更。 

二、配合第二點修正，修正

本點。 

五、申請書表及程序，如 六、申請書表及程序，如 點次變更。 



附表一及附件一；電

信事業登記證明格

式，如附件二。 

附表一及附件一；電

信事業登記證明格

式，如附件二。 

  



附表一修正對照表(修正前) 

 

 



附表一修正對照表(修正後) 

 

一、配合現行

實務作法，

將「公司」

一 併 修 正

為 「 公 司

(商號) 」；

配 合 主 管

機 關 電 信

號 碼 使 用

管 理 相 關

辦法用詞，

將「MVNO」

修正為「用

戶 號 碼 批

發轉售」，

將「IASP」

修正為「網

際 網 路 接

取」，並參

照 公 眾 電

信 網 路 設

置 申 請 及

審 查 辦 法

第 五 條 第

二 款 第 一

目規定，將

「 □ 電 信

加 值 服 務

□：_____」

修正為「□

加值通信：

_____)」，

以資明確。 



 

二、 配 合 第

三點增訂

第三項，

增訂備註

欄 第 5

項，以資

明確。 

三、 增 訂 備

註欄第 4

項、第 6

項及第 7

項，告知

「加值通

信」服務

之勾選及

填 列 方

式、服務

契約應訂

定用戶使

用電信服

務違反法

令規定時

之處理方

式，以及

應至主管

機關產業

資料庫網

站填報營

運概況。 

四、 本 附 表

除負責人

蓋章外，

增訂亦得

由代表人

蓋章，以

符實務。 

 



附件一之一修正對照表(修正前) 

 

 



附件一之一修正對照表(修正後) 

 

修正附件名

稱，「附件

一之一」修

正為「附件

一」。 

 



附件一之二對照表 (本附件刪除) 

 

配合第四點

刪除，爰刪

除本附件。 

 



附件二修正對照表(修正前) 

 

 

 

 



附件二修正對照表(修正後) 

 

一、 將「公司

地址」修

正為「地

址」。 

二、 增列「服

務內容」，

以 資 明

確。 

 

 


